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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學務組長 

（一）法定教育課程 

 1.課程繳交期程表如下表，實施後將教案、省思、成果照電子檔傳

給學務彙整。      

110-2法定教育課程繳交期程表 

繳交期限  法定教育課程 

112年 03月 03日(五)  交通安全(2節)、品德教育(1) 

★溫馨提醒： 

（6）交通安全知能教師每學年 4小時以上，交通安全教育實施每學年四

小時以上（6節） 

 (三)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導護輪值表  

(1) 執行導護老師工作時，善用廣播器材以方便集合與提醒學生 

(2) 每天早上 7:30分到校，並實施體溫施測以及酒精消毒，下午 

四點結束導護。中、低年級統一放學時間需親自執行送至路口

外。 

 

 

 



 

 (十)交通安全業務 

 1. 體育教學時，如果要使用學校前方籃球場，請任課老師注意學生安全，

同時給予學生正確的交通安全概念。 

  

 

2.導護老師注意，集合學生放學請跟至路口外並注意兩邊車輛。 

學生會負責的學生，請導護老師再次指導訓練。 

  

3.各班進行校外教學時。請帶隊老師或是班級導師在活動前再次指導學生

校外教學的安全事項，也請帶隊老師注意孩子安全。 

 

 



、 

  

 

4.教師參 加交通安全數位課程或研習，每學年至少 4小時以上，可以上

以下網站 

 (一) 「教師 e 學院」數位學習平臺：

https://ups.moe.edu.tw/mooc/index.php 。 

線上研習的部份，請用宜蘭縣教師帳號進入 edu磨課師，搜尋「交通安

全」出現兩個課程（1）兒童安全通過路口數位課程（2）安全騎乘自行車

數位課程（圖一）。 

 

課程上完之後（請自行按章節，它不會自動下一章。），會有測驗（需通

過）以及問卷，就會在你修的課程中出現下載圖案，下載這文件然後檔名

改為自己的名字傳給我，謝謝大家，如果還有其他問題在找我。 

https://ups.moe.edu.tw/mooc/index.php


 

 

 

  


